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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okmark: OLE_LINK1]批准文号：粤统制表字〔2024〕33号

	
	2 0 2 3 年
	
	有效期至：2  0  2  5  年  1  月

	101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02
	单位详细名称	

	聘用在澳门居住的澳门居民及用工成本情况

	201
	从业人员中本年度是否存在澳门居民    □    1.是    2.否
注：从业人员包含与企业建立劳动关系的职工和企业接受的劳务派遣用工人员 

	202
	上述从业人员中是否有劳务派遣人员    □    1.是    2.否

	203
	“应付职工薪酬”会计科目核算范围是否已包含“劳务派遣人员薪酬”    □    1.是    2.否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本年金额

	204
	支付给上述从业人员的应付职工薪酬（本年贷方累计发生额）
	元
	

	205
	接受上述劳务派遣人员所支付的劳务费（本年借方累计发生额）（若劳务派遣人员支出未通过应付职工薪酬科目核算，则需要填写）
	元
	

	澳资企业澳门方股东信息情况
（澳门方股东信息应与2023年末工商登记中的股东信息一致）

	
	股东名称
	证件种类
	证件号码

	投资金额（元）
	投资比例（%）
	股东类型（澳门个人/澳门企业）

	
	
	
	
	期初
	期末
	期初
	期末
	

	301
	
	
	
	
	
	
	
	

	若301股东投资比例≥10%，则需额外填报301a该股东在澳门持有澳门公司的情况（下同）

	301a
	该股东在澳门持股比例≥10%的澳门企业明细
	澳门企业名称
	商业登记编号

	
	
	
	

	
	
	
	

	302
	
	
	
	
	
	
	
	

	302a
	该股东在澳门持股比例≥10%的澳门企业明细
	澳门企业名称
	商业登记编号

	
	
	
	

	
	
	
	

	303
	
	
	
	
	
	
	
	

	30...
	
	
	
	
	
	
	
	

	澳门方股东和同伴（兄弟）企业分类结果
（自动生成部分，企业不需要填报）

	
	类别
	个人/企业名称

	401
	澳门个人直接投资者
	-

	
	
	-

	402
	澳门企业直接投资者
	-

	
	
	-

	403
	澳门同伴公司
（拥有共同澳门个人直接投资者）
	-

	
	
	-

	404
	澳门同伴公司
（拥有共同澳门企业直接投资者）
	-

	
	
	-

	405
	澳门其他投资者
(个人或企业投资比例＜10%，)
	-

	
	
	-



	横琴企业向澳门股东分配股息、红利情况
[bookmark: OLE_LINK4]（可参照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基础信息表》(A000000)中“主要股东及分红情况”栏次填报）

	501
	本年度是否向股东分配股息、红利（所属年度以分配股息、红利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日期确定）□    
1.是    2.否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本年金额

	502
	应付股利（本年贷方累计发生额）
	元
	

	503
	其中：分配给澳门股东的股息、红利
	元
	

	504
	分配给非澳门股东（个人或企业）的股息、红利
	元
	

	505
	澳门股东的分红情况

	
	股东名称
	证件种类
	证件号码
	投资比例
（%）
	类别
	当年（决议日）分配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金额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本年金额

	509
	净利润（利润总额-所得税费用）
	元
	

	510
	期初留存收益（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
	元
	

	511
	期末留存收益（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
	元
	

	澳门企业对横琴投资变动情况
（与企业本年度办理股东变更登记及提交相关资料中的保持一致，转让方和受让方情况详细内容可依据股权转让协议填报）

	506
	本年度本企业股权是否被转让    □    1.是    2.否

	507
	转让方或受让方是否为澳门个人或企业    □    1.是    2.否

	508
	转让方和受让方情况

	
	转让方
	受让方
	被转让股权比例（%）
	结算币种
	原币结算金额

	
	名称
	类型
	证件号码
	名称
	类型
	证件号码
	
	
	

	
	
	
	
	
	
	
	
	
	

	
	
	
	
	
	
	
	
	
	

	
	
	
	
	
	
	
	
	
	

	横琴企业从澳门企业取得股息、红利情况
（转让方和受让方情况详细内容可依据股权转让协议填报）

	601
	本企业年初及年末是否持有澳门企业股权    □    1.是    2.否

	602
	本企业所投澳门企业本年度是否有分配股息、红利（所属年度以分配股息、红利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日期确定）    1.是    2.否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本年金额

	603
	应收股利（本年借方累计发生额）
	元
	

	604
	其中：应收澳门公司的股息、红利
	元
	

	605
	应收非澳门公司的股息、红利
	元
	

	606
	从所投澳门企业取得股息、红利情况

	
	所投澳门企业名称
	所投澳门企业商业登记编号
	投资比例（%）
	类别
	本年度从该澳门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金额

	
	
	
	
	
	

	
	
	
	
	
	

	横琴企业对澳门投资变动情况

	607
	本年度是否有转让或受让澳门企业的股权    □    1.是    2.否

	608
	与本企业进行股权转让交易的另一方是否为澳门个人或企业    □    1.是    2.否

	609
	转让方和受让方情况

	
	转让方
	受让方
	被转让澳门企业名称
	被转让澳门企业证件号码
	交易前持有该澳门企业股权比例（%）
	交易前持有该澳门企业股权金额（元）
	交易后持有该澳门企业股权比例（%）
	交易后持有该澳门企业股权金额（元）
	被转让股权比例（%）
	结算币种
	原币结算金额

	
	名称
	证件号码
	类型
	名称
	证件号码
	类型
	
	
	
	
	
	
	
	
	

	
	
	
	
	
	
	
	
	
	
	
	
	
	
	
	

	
	
	
	
	
	
	
	
	
	
	
	
	
	
	
	

	
	
	
	
	
	
	
	
	
	
	
	
	
	
	
	

	单位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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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出日期：2 0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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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1.统计范围：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注册并属于登记存续状态的有澳门资本投入的重点法人单位。

	
	2.报送日期及方式：调查单位2024年12月15日前网上填报。

	
	3.调查单位填报要求和填报说明：
调查单位首次填写本表时，应根据实际情况对表中的指标进行认真填写；
（1）10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所有企业均需填写本指标，按照《营业执照》上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填写。
（2）102单位详细名称：指经有关部门批准正式使用的单位全称。所有企业均填写本指标，按照《营业执照》上的名称填写。
（3）201从业人员中本年度是否存在澳门居民：所有企业均需填写本指标。该指标若选择“是”，需填报202至205指标；该指标若选择“否”，无需填报202至205指标。“从业人员”包含与企业建立劳动关系的职工和企业接受的劳务派遣用工人员。
（4）202上述人员中是否有劳务派遣人员：该指标若选择“是”，需填报203指标；该指标若选择“否”，只需填204指标，无需填203、205指标。
（5）203应付职工薪酬：该指标会计科目核算范围是否已包含“劳务派遣人员薪酬”：该指标若选择“是”，只需填204指标，无需填205指标；该指标若选择“否”，需同时填204和205指标。
（6）204支付给上述从业人员的应付职工薪酬（本年贷方累计发生额）：根据会计“应付职工薪酬”科目本期贷方累计发生额归属于在澳门居住的澳门居民的金额填报。职工福利费、工会经费和职工教育经费等难以区分支付给在澳门居住的澳门居民的，按照支付给在澳门居住的澳门居民的“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占全体从业人员“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的比重分配计算（下同）。
（7）205接受上述派遣人员所支付的劳务费：根据会计“营业成本”、“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在建工程”、“研发支出”等科目下二级科目“劳务费”的本期借方累计发生额归属于在澳门居住的澳门居民的金额填报。
（8）澳资企业澳门方股东信息情况：以301指标为例，企业需填报股东名称，证件种类（澳门商业登记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澳门居民身份证），证件号码（澳门企业商业登记编号、澳门居民身份证号、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号码），投资比例，股东类型（澳门个人、澳门企业）。企业可参照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基础信息表》（A000000）中“主要股东及分红情况”栏次的填报说明填报。
（9）投资比例：“投资比例”≥10%，则需填报301a，若勾选“否”，则无需填报301a。
（10）401至405指标由系统根据澳资企业澳门方股东信息情况筛选得出，不需要企业填报。
（11）501本年度是否向股东分配股息、红利（所属年度以分配股息、红利的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日期确定）：所有企业均需填写本指标。该指标若选择“是”，需填报502至504指标；该指标若选择“否”，无需填报502至504指标。
（12）502应付股利（本年贷方累计发生额）：根据会计“应付股利”科目本期贷方累计发生额填报。
（13）503分配给澳门股东的股息、红利：根据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当年（决议日）分配给澳门股东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金额。若本栏金额为0，无需填报505指标，若本栏金额不为0，需填报505指标。
（14）504分配给非澳门股东的股息、红利：根据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当年（决议日）分配给非澳门股东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金额。
（15）505澳门股东的分红情况：企业根据系统匹配出的股东信息填报本企业澳门股东的分红情况，即“当年（决议日）分配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金额”列。股东名称，证件种类，证件号码，投资比例由301至30n填列，类别由系统根据401至405指标填列。
（16）506本年度本企业股权是否被转让：所有企业均需填写本指标。该指标若选择“是”，需填507指标；该指标若选择“否”，不需填报507至509指标。
（17）507转让方或受让方是否为澳门个人或企业：该指标若选择“是”，需填508至509指标；该指标若选择“否”，不需填报508指标。
（18）508转让方和受让方情况：企业填报本企业股权转让情况。包括转让方及受让方名称、类型（澳门个人/澳门企业/非澳门个人或企业），证件号码（若为澳门企业，填写商业登记编号；若为澳门个人，填写澳门居民身份证号、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号码；若为非澳门个人或企业，可不填写；下同），被转让股权比例，结算币种（根据股权转让协议上的约定价款填报，如美元、澳门元等，下同），以原币结算金额（根据股权转让协议上的约定价款填报，下同）
（19）601本企业年初及年末是否持有澳门企业股权：该指标若选择“是”，需填602指标；该指标若选择“否”，无需填报602至610指标。
（20）602本企业所投澳门企业本年度是否有分配股息、红利：该指标若选择“是”，需填603至605指标；该指标若选择“否”，无需填报603至605指标。
（21）604应收澳门公司的股息、红利：根据被投澳门公司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当年（决议日）分配给和横琴企业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金额。若本栏金额为0，无需填报606指标，若本栏金额不为0，需填报606指标。
（22）607本年度是否有转让或受让澳门企业的股权：该指标若选择“是”，需填608指标；该指标若选择“否”，无需填报
（23）608与本企业进行股权转让交易的另一方是否为澳门个人或企业：该指标若选择“是”的话，需填609至610指标；该指标若选择“否”，无需填报609指标。
（24）609转让方和受让方情况：企业填报与本企业进行股权转让交易的另一方为澳门个人或企业时，本企业转让或受让澳门企业股权的情况，一次交易填写一行。包括转让方及受让方名称、证件号码、类型（本企业/澳门个人/澳门企业/非澳门个人或企业），证件号码（若为本企业，填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若为澳门企业，填写商业登记编号；若为澳门个人，填写澳门居民身份证号、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号码；若为非澳门个人或企业，可不填写；下同），本企业年初、年末持有该澳门企业股权比例，被转让澳门企业名称、被转让澳门企业证件号码、被转让股权比例，结算币种（根据股权转让协议上的约定价款填报，如美元、澳门元等，下同），以原币结算金额（根据股权转让协议上的约定价款填报，下同）。
审核关系：
502=503+504；
503=505 中“当年（决议日）分配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金额”列合计数。
603=604+605
604=606 中“本年度从该澳门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金额” 列合计数。



